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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5137《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第2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第3部分: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第4部分:太阳能特性试验;
———第5部分:耐化学侵蚀性和耐温度变化性试验。
本部分为GB/T5137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5137.1—2002《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1部分:力学性能试验》。本部分与

GB/T5137.1—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塑料材料试验前放置要求(见5.3表1);
———钢球试验中增加了冲击高度要求(见5.4.1表2、6.4);
———修改了抗磨性试验中磨轮硬度要求(见7.2.1,2002年版的7.2.2);
———增加了带减速测定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见9.2);
———增加了划格试验(见第10章);
———增加了柔性和折叠试验(见第11章)。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3537:2015《道路车辆 安全玻璃材料 力学试验》。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部分与ISO3537:2015的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铁

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神通模塑有限公司、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有限公司、信义汽车玻璃(深圳)
有限公司、科思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迈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康得新光学膜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安达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信义汽车部件(天津)有限公司、东莞奔迅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国家安全玻

璃及石英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小楼、吴辉廷、苗向阳、王精精、包霁、杜大艳、韩国芳、王银茂、王成林、安永锋、

杨建军、诸熔、梁昊、王尧、张建军、李娜、张江燕、卢灿、颜敏。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5137.1—1985、GB/T5137.1—1996、GB/T5137.1—2002。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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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1部分:力学性能试验

1 范围

GB/T5137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安全玻璃的抗冲击性试验、抗穿透性试验、抗磨性试验、碎片状态

试验、人头模型冲击试验、划格试验以及柔性和折叠试验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汽车安全玻璃的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C/T1119 汽车安全玻璃术语(QC/T1119—2019,ISO3536:2016,MOD)
ISO6487 道路车辆 冲击试验测量技术 仪器设备(Roadvehicles—Measurementtechniquesin

impacttests—Instrumentation)

3 术语和定义

QC/T11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条件

除有特殊规定的章节外,试验应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0℃±5℃;
b) 大气压力:8.60×104Pa~1.06×105Pa;
c) 相对湿度:40%~80%。

5 抗冲击性试验(227g钢球试验)

5.1 试验目的

确定在小硬物冲击下安全玻璃是否具有某一最低强度或粘结力。

5.2 试验装置及器具

5.2.1 钢球

质量为227g±2g,直径约为38mm的淬火钢球。

5.2.2 下落装置

能使钢球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当冲击高度小于或等于6m时,钢球冲击点应位于试样中

心半径25mm圆范围内,当冲击高度大于6m时,钢球冲击点应位于试样中心半径50mm圆范围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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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试样支撑装置

由三部分构成:上框架、下框架和钢箱,均为方型,如图1所示。两个钢制框架,壁厚为15mm、高
度23mm,接触面经机加工,上附厚度3mm±0.5mm、宽度15mm±1mm、硬度邵尔A(50±5)的橡

胶垫圈。试样位于上下框架之间。
下框架位于钢箱之上。钢箱由12mm厚钢制底板和10mm厚侧板焊接加工而成,安放于垫有厚

度3mm±0.5mm、硬度邵尔A(50±5)橡胶板的地面。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上框架;

2———橡胶垫圈;

3———试样;

4———下框架;

5———钢箱;

6———橡胶板。

图1 支撑装置

5.2.4 天平

精度至少为0.1g的天平。

5.3 试样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最平部位上切取的试验片为试样,
尺寸为300+10 0 mm×300+10 0 mm。适用时也可以制品为试样。试样预处理要求见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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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样预处理要求

应用部位 试样种类 冲击试验前预处理条件

风窗

钢化玻璃 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至少放置4h

夹层玻璃

塑玻复合材料

在高低温试验时,分别在40℃±2℃和-20℃±2℃的温度条件下至少保温

4h

刚性塑料
在常温试验时,应在23℃±2℃、相对湿度45%~55%条件下至少放置48h;在
低温试验时,应在-18℃±2℃条件下至少保温24h

风窗外

钢化玻璃 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至少放置4h

夹层玻璃

塑玻复合材料

夹层玻璃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至少放置4h;塑玻复合材

料在温度23℃±2℃、相对湿度45%~55%,至少放置48h

刚性塑料
在常温试验时,应在23℃±2℃、相对湿度45%~55%条件下至少放置48h;在
低温试验时,应在-18℃±2℃条件下至少保温24h

柔性塑料
在常温试验时,应在23℃±2℃、相对湿度45%~55%条件下至少放置48h;在
低温试验时,应在-18℃±2℃条件下至少保温24h

5.4 试验程序

5.4.1 冲击高度

不同试样的冲击高度见表2。

表2 冲击高度

应用部位 试样种类 冲击高度

风窗

钢化玻璃 2000+5 0mm

夹层玻璃

塑玻复合材料

高温试验 9000+25 0 mm

低温试验 8500+25 0 mm

刚性塑料 8500+25 0 mm

风窗外

钢化玻璃 2000+5 0mm

夹层玻璃

塑玻复合材料
9000+25 0 mm

刚性塑料

公称厚度≤3mm 2000+5 0mm

公称厚度4mm 3000+5 0mm

公称厚度5mm 4000+5 0mm

公称厚度≥6mm 5000+5 0mm

公称厚度为3mm~6mm
之间的非标厚度

冲击高度采用差值计算。冲击高度<4000mm时允许偏

差为(0,+5)mm,≥4000mm时允许偏差为(0,+25)mm

柔性塑料 2000+5 0m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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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时间间隔控制

对于高温或低温试验,塑料材料、塑玻复合材料及厚度小于2.5mm的其他材料,从离开试样放置

条件到钢球释放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30s。除此之外的材料,时间间隔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

表3 从试样离开温控单元到钢球释放的时间间隔要求

试样厚度e
mm

最长时间间隔

s

-18℃或-20℃试验 40℃试验

2.5≤e≤4.5 40 120

4.5<e≤6.5 60 120

6.5<e≤8.5 85 120

e>8.5 100 120

5.4.3 试验步骤

将试样放在符合5.2.3所述的支撑装置上。试样的冲击面与钢球入射方向应垂直,允许偏差在3°
以内。在曲面试样的情况下,要确保试样能与支撑装置边缘充分接触。必要时,可将试样夹紧在支撑装

置上,以确保在试验过程中,试样沿着支撑装置内周边上任一点的移动距离不超过2mm。冲击高度是

指钢球下表面到试样上表面的距离。
钢球所冲击试样的表面应是代表安装在汽车上的安全玻璃的外表面,且仅冲击1次。
冲击后评价试样的破坏形式和程度,对冲击面反侧剥落碎片质量有要求的,还应称量并记录剥落碎

片的总质量。

6 抗穿透性试验(2260g钢球试验)

6.1 试验目的

评价安全玻璃的抗穿透性能。

6.2 试验装置

6.2.1 钢球

质量为2260g±20g,直径约为82mm的淬火钢球。

6.2.2 下落装置

能使钢球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钢球冲击点应位于试样中心半径25mm的圆范围内。

6.2.3 试样支撑装置

同5.2.3。

6.3 试样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制品最平部位上切取的试验片为试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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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为300+10 0 mm×300+10 0 mm。适用时也可以制品为试样。
试验前夹层玻璃试验试样应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下至少放置4h。塑玻复合

材料试样应在温度23℃±2℃、相对湿度45%~55%下至少放置48h。塑玻复合材料试样应在离开放

置条件30s内开始试验。

6.4 试验程序

将试样放在符合5.2.3所述的支撑装置上。试样的冲击面与钢球入射方向应垂直,允许偏差在3°
以内。在曲面试样的情况下,应确保试样能与支撑装置边缘充分接触。必要时,可将试样夹紧在支撑装

置上,以确保在试验过程中,试样沿着支撑装置内周边上任一点的移动距离不超过2mm。冲击高度为

4000mm,允许偏差范围为0mm~25mm ,是指钢球下表面到试样上表面的距离。
钢球所冲击试样的表面应是代表安装在汽车上的安全玻璃的内表面,且仅冲击1次。
冲击后评价钢球是否在5s内穿透试样。

7 抗磨性试验

7.1 试验目的

确定安全玻璃在室温下是否具有某一最低限度的耐磨性。

7.2 试验装置

7.2.1 磨耗仪。示意图见图2。磨耗仪由以下部分组成:

a) 一个以逆时针旋转的水平回转台及中心夹紧装置。回转台应旋转平稳,并保持在一水平面上,
距转台周边1.6mm处的端面跳动应不大于±0.05mm,其转速为55r/min~75r/min。

b) 两个平行加载臂,各装有一个特制的磨轮,磨轮装在滚动轴承水平轴上,可自由旋转。两磨轮

内表面距离为(52.4±1.0)mm(对应两磨轮中心线距离65.1mm),两磨轮轴的中心线与旋转

台轴线的水平偏移距离为(19.05±0.30)mm,如图2b)所示。如无其他特殊要求,每个磨轮施

加于试样上载荷质量为500g。磨轮硬度为邵尔A(81±5),是由诸如氧化铝和碳化硅等磨料

颗粒和弹性黏结剂组成的柱状物。磨料颗粒尺寸应在20μm~120μm且均匀分布在弹性黏

结剂中。磨轮通过具有直径(16.0±0.1)mm孔的轮毂安装到磨耗仪臂的法兰座上。轮子的边

部应平行,宽度12.7mm±0.3mm,外直径在44.4mm~52.5mm。图2b)显示了磨轮在试样

上的有效载荷、磨轮对称面距离、磨轮与旋转台轴线的偏移(数值修约到了整数)。
磨轮应在整个宽度上均平整的位于试样上。当磨轮与旋转着的试样接触时,两个磨轮以相反

的方向旋转,在大约30cm2 的环行轨道上沿着曲线对试样施加压磨作用。试样每转一圈受压

磨两次。

c) 一个真空抽吸系统,真空吸嘴将在试验中试样表面的碎片和研磨颗粒吸走。真空吸嘴的高度

应可调节,吸嘴开口直径为11m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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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立体图

b) 俯视图

图2 磨耗仪示意图

7.2.2 雾度仪。示意图见图3。雾度仪组成及要求如下:

a) 光源和光探测器。光源色温为2856K±50K。光探测器应符合CIE1931标准色度观察者的

要求。光源和探测器在整个测试期间应保持稳定,输出变化应在整个所用量程的1%之内。

b) 积分球。积分球直径无限制,但其总开口面积应不超过球体内反射面积的4%,入口和出口应

集中在球体的一个大圆弧上,且出口入口中心点与球心形成的角度至少为170°。出口应在入

口中心点形成一个8°的角度。当光陷阱在位、无试样时,光束应通过入口和出口的中心线。光

电池应置于球体入口90°±10°处,并遮挡使其不暴露在入口直接光照下。若在毗邻出口内壁

采用作为反射参照的可回转修正物,旋转角度应为8°±0.5°。
照射试样的光束应为大体单向的,光束中任意光线与光束轴线的最大夹角为3°。光束在积分球任

意开口都不能出现光晕。试样置于积分球入口时,试样的垂线与积分球出口、入口连线的夹角不应超

过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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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光圈将光束聚集在试样研磨后的轨迹上,并限制其直径在7mm±1mm。产生的光束在

无试样阻碍的情况下,在出口的横截面应为大致圆形、边界清晰、均匀明亮、集中在出口内,在对向的入

口留有1.3°±0.1°的环带。
积分球的内表面、遮挡板和标准反射板(若有)应是无光泽、具有基本相同反射率并且在整个可见光

谱范围都具有高反射率。光陷阱应在无试样情况下吸收所有光束。

说明:

1 ———光源;

2 ———聚光镜;

3 ———入口窗;

4 ———光圈;

5 ———透镜;

6 ———试样;

7 ———滤光器;

8 ———光探测器;

9 ———光陷阱;

10———标准反射板。

图3 雾度仪示意图

在初次测试前,应在无试样状态下对雾度仪进行校准,确认雾度仪读数为0。整套装置应定期用具

有特定雾度的标准板校准。
若采用不同于上述的雾度测量装置和方法,试验结果应加以校正以与上述仪器所得结果一致。

7.3 试验环境条件

试验应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23℃±2℃;

b) 大气压力:8.60×104Pa~1.06×105Pa;

c) 相对湿度:45%~55%。

7.4 试样

以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边长100mm的正方形特制平型试验片或从平型制品上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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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试验片为试样,其两个表面应足够平整且平行,如必要在中心钻一直径约7mm±0.5mm的固定

孔。内外表面均需进行磨耗测试时,试样数量加倍。对于厚度超过20mm的夹层制品,可只对其外层

材料进行试验。
磨耗试验前试样应在23℃±2℃的温度和45%~55%的相对湿度条件下至少放置48h,并从离开

该环境5min内开始试验;磨轮不使用时也应在上述条件下贮存。

7.5 试验程序

7.5.1 试验面及研磨转数确定

应在代表汽车玻璃外表面的试样表面进行磨耗试验。对塑料材料还要进行内表面的试验。试验面

及研磨转数见表4。

表4 试验面及研磨转数

应用部位 种类 试验面 研磨转数

风窗

夹层玻璃、钢化玻璃 外表面 1000

刚性塑料
外表面 1000

内表面 100

风窗外
刚性塑料

外表面 500或1000

内表面 100

夹层玻璃 外表面 1000

任何部位 塑玻复合材料
外表面(玻璃面) 1000

内表面(塑料面) 100

7.5.2 清洁

测试前,从试样上去除任何保护材料。如需要,按制造商推荐的方式清洁试样。若无推荐方案,采
用下述步骤进行清洁:

a) 用异丙醇(IPA)浸泡的无尘布,按一个方向轻擦试样的两表面,去除任何残留的粒子。对于异

丙醇影响表面性质或清洁效果不好的材料,采用加市售清洁剂(如餐具洗洁精)的水溶液或其

他与试样适合的清洁溶液。首先竖直方向擦拭试样,然后水平方向,最后擦拭边部。

b) 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软化水漂洗。

c) 在两片亚麻布间轻压干燥,或用干净空气或氮气吹干。
测试前检查确认无水渍或其他残留。
不得采用超声波设备进行清洗。
清洗之后的试样,只许接触边缘并妥善存放,以防损坏或沾污其表面。

7.5.3 初始雾度测量及计算

将放置后试样待磨面朝向积分球入口进行测量。每片试样,沿待研磨轨迹位置,在至少4个等间隔

点测量,取平均值。
通过表5中四个光通量来计算雾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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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光通量读数

读数 试样 光陷阱 标准反射器 代表的光通量

τ1 无 无 有 入射光

τ2 有 无 有 试样总透射光

τ3 无 有 无 仪器散射光

τ4 有 有 无 仪器和试样散射光

  按公式(1)计算总透射比τt:

τt=
τ2
τ1

…………………………(1)

  按公式(2)计算散射透射比τd:

τd=
τ4-τ3×

τ2
τ1
æ

è
ç

ö

ø
÷

τ1-τ3
…………………………(2)

  按公式(3)计算百分比雾度 H:

H =
τd
τt×

100% …………………………(3)

7.5.4 研磨

将试样待磨面朝上安装在磨耗仪回转台上。用压板和螺母固定。选择所用的载荷并将其固定到磨

耗仪上。降低真空吸嘴,调整到距离试样表面1mm。在设置真空吸嘴高度后,应确保后部真空吸嘴不

接触试样。
设置真空吸力,使残余压力达到-13.7kPa或更低。降低磨耗仪臂使磨轮接触试样表面。使计数

器回零,设置需要的转数。
启动磨耗仪,使试样承受所选择转数的研磨。对于外表面,可根据测试材料性质选择研磨100转、

500转或1000转。对于内表面,用新试样磨100转。
研磨后,拿着试样的两边以防污染其表面,用软毛抗静电刷轻轻将黏附在试样表面的碎屑扫去。也

可按7.5.2的步骤清洁试样。

7.5.5 最终雾度测量及计算

将磨后试样被磨面朝向积分球入口,测量被研磨轨迹的最终雾度。每片试样,沿研磨轨迹位置,在
至少4个等间隔点测量,并取平均值。若研磨轨迹不均匀,则沿着轨迹测量16个均布点并取平均值。
试样法线和光束轴线间的夹角不应超过8°。雾度测量及计算方法同7.5.3。

7.5.6 磨耗引起的雾度计算

用最终雾度值减去初始雾度值,即得到磨耗引起的雾度值。

8 碎片状态试验

8.1 试验目的

评估钢化玻璃破碎时碎片特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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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试验装置

能使玻璃从冲击面破碎的工具,如尖头小锤或其他等效工具,尖头的曲率半径应为0.2mm±
0.05mm。

8.3 试样

以制品或特制试验片为试样。

8.4 冲击点

冲击点的位置见图4。
点1:位于试样几何中心在玻璃表面的投影点。
点2:位于最长中心线的最大曲率点。
对于点1或点2位于玻璃之外特殊形状制品,冲击点由供需双方商定。

a) 矩形及异型平型玻璃或最小曲率半径大于或等于200mm的弯型玻璃

b) 最小曲率半径小于200mm的弯型玻璃

说明:

a,b,d———冲击点1;

c ———冲击点2。

图4 冲击点位置示意图

8.5 试验程序

8.5.1 试样不应刚性固定,但应采取措施确保破碎后碎片不散落、飞溅。可采用将试样放在相同形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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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尺寸的第二块试样上,用透明胶带沿周边粘牢的方式。
8.5.2 冲击试样冲击点使之破碎。
8.5.3 在冲击后10s到3min内采用感光纸方式或其他有效措施完成碎片状态的保留记录。保留措

施应确保计数准确性以及能准确识别碎片最大区域。
8.5.4 试样周边20mm和冲击点周围半径75mm区域为非评价区。在评价区内对50mm×50mm
范围内最小碎片数进行计数,延伸超出计数区域一边的碎片记作半块。记录是否有面积超过3cm2 的

碎片及最长的长条碎片长度。若碎片超出评价区,则碎片面积及长度仅计量评价区内部分。对长条碎

片同时记录其尖端是否为刀刃状,若其进入试样边缘20mm区域,其本身或其延长线与试样边部夹角

是否大于45°。

9 人头模型冲击试验

9.1 无减速测定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

9.1.1 试验装置

9.1.1.1 人头模型

人头模型呈球形或半球形,由层合硬木制作,带有可更换毡帽和木质横梁。毡帽厚度为5mm±
1mm。在球形和横梁之间为一个颈状部件,在横梁另一侧是一个安装杆。人头模型总质量为10kg±
0.2kg,其尺寸如图5所示。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安装杆;

2———中间件;

3———横梁;

4———球体;

5———毡帽。

图5 人头模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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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下落装置

能使人头模型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冲击时人头模型应落在制品中心半径40mm的圆范

围内。

9.1.1.3 试样支撑装置

用于平型试验片的支撑装置如图6所示。由两个钢框组成,其中一个安装在另一个之上,它们相对

的面宽50mm,经机加工,并分别黏附厚度3mm±0.5mm、宽度15mm±1mm、硬度为邵尔A(70±
5)的橡胶垫圈。试样位于两个钢框之间。上框用至少8个螺栓压紧在下框上,M20螺栓的推荐扭矩最

小为30Nm。也可选择其他压紧方式。支架置于坚硬支撑面上,其间垫一层厚度3mm±0.5mm,硬度

为邵尔A(70±5)的橡胶板。
用于制品的支撑装置由一与制品形状一致的刚性支架构成,支撑面覆盖一层厚度3mm±0.5mm、

宽度15mm±1mm、硬度为邵尔A(70±5)的橡胶垫圈。在曲面试样的情况下,要确保试样能与支撑

装置边缘充分接触。支架置于坚硬支撑面上,其间垫一层厚度3mm±0.5mm,硬度为邵尔A(70±5)
的橡胶板。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橡胶垫圈;

2———螺栓。

图6 人头模型试验平型试样的支撑装置

9.1.2 试样

试样为制品或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平型特制试验片。试样尺寸见表6。夹层玻璃

和中空玻璃试样试验前应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下至少放置4h,有贴膜时应至少放

置7d。塑玻复合材料试样试验前应在温度23℃±2℃、相对湿度45%~55%下至少放置48h,并在

30s内开始试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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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试样尺寸

应用部位 试样种类 试样及尺寸

风窗
夹层玻璃(有或无贴膜)

塑玻复合材料
制品

风窗外 中空玻璃(有或无贴膜) 试验片1100+5-2mm×500+5-2mm

9.1.3 试验程序

9.1.3.1 平型试样试验

将试样安放在9.1.1.3所述的支撑装置上。螺栓上施加的扭矩,应保证在试验时试样的移动不超过

2mm。试样的平面应与人头模型入射方向垂直。
人头模型冲击高度为1500mm,允许偏差(-5,0)mm。冲击的表面应是代表安装到车辆上的安

全玻璃内表面,每块试样只允许冲击一次。
冲击后记录钢化玻璃是否破坏、夹层玻璃或塑玻复合材料是否破裂并产生圆形裂纹、中间层是否撕

裂、人头模型是否穿透试样、是否有大的碎片剥离等。
毡帽如有破损,应立即更换。

9.1.3.2 风窗制品的试验

将风窗制品自由放置在支架上,其冲击面应是安全玻璃内表面。必要时可将试样夹紧在支架上。
人头模型冲击高度为1500mm,允许偏差(-5,0)mm。冲击点区域表面应与冲击方向大体垂直。

冲击后记录环状裂纹半径、中间层裸露面积和/或裂口长度、剥落碎片宽度等。
毡帽如有破损,应立即更换。

9.2 带减速测定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

9.2.1 试验目的

评价在常温下大型钝物冲击下塑料或玻璃材料的最低强度和破碎状态,并用计算的 HIC(头部损

伤水平)值来评估颅脑伤害的危险。

9.2.2 试验装置

9.2.2.1 人头模型

人头模型总质量为10.0+0.2 0.0kg,其结构示意图见图7。在钢制基板(21)的中部,三轴安装块(24)被
安装在重心部位,用来固定测量x、y、z三方向的加速度传感器(25)。x、y 方向传感器水平布置且相互

垂直;z方向传感器竖直布置且垂直于x、y 方向传感器。
尼龙冲击盆(17)和丁二烯橡胶盖(18)位于钢制基板(21)下面,通过调整中间环(12)和尼龙冲击盆

(17)的硬度及厚度来调节人头模型冲击的弹性性能。
可以采用无线传输代替同轴线缆,但应保证额外安装的电子元件不影响人头模型的质量、重心以及

弹力。电子元件只能安装在钢制基板(21)上。如必要可以进行质量修正,但修正物也必须在基板面向

人头模型内空腔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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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 测量设备

用于记录和评价测得的减速曲线ax(t)、ay(t)和az(t),数据从人头模型的加速度传感器通过有线

或无线传输得到。测量和记录装置应符合ISO6487要求,信道振幅(CAC)为5000m/s2,信道频率

(CFC)为1000Hz。

9.2.2.3 下落装置

能使人头模型从规定高度自由落下的装置。人头模型冲击点必须在试样中心半径40mm的圆范

围内。

9.2.2.4 试样支撑装置

试样支撑装置同9.1.1.3,但在平型试验片支架上所粘贴橡胶宽度应为50+1 0mm。

说明:

  1 ———磁性悬挂装置;

2 ———减震器;

3 ———高频BNC接头;

4 ———六角螺母;

5 ———垫片;

6 ———过渡连接件;

7 ———柱状螺栓;

 8 ———六角螺母;

 9 ———垫片;

 10———橡胶环;

 11———阻尼环;

 12———中间环;

 13———导向管;

 14———螺栓;

 15———六角螺母;

 16———嵌入螺母;

 17———尼龙冲击盆;

 18———丁二烯橡胶盖;

 19———导向衬套;

 20———阻尼垫;

 21———钢制基板;

 22———埋头螺钉;

 23———带螺母的定位螺丝;

 24———三轴安装块;

 25———加速度传感器;

 26———木质构件;

 27———铝板;

 28———尼龙保护盖。

图7 带减速度测定的人头模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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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人头模型的校准和调整步骤

在每一试验系列前及在一个系列中不超过50次试验,人头模型应调整和校准。使之从不同高度下

落的在Z 轴上的最大减速度az 在表7的限定值内。减速曲线必须是单峰振动,254mm下落高度的减

速度在100g 以上的时间应在1.5ms~2ms之间。
校准所用落体装置应允许降落高度在50mm和254mm之间调整,且精度在1mm之内。校准冲

击板为尺寸600mm×600mm、厚度至少为50mm的钢板。钢板表面抛光至平均粗糙度Ra<0.5μm、
平整度公差t=0.05mm。冲击板应干净、干燥,自由放置在混凝土基础上。

表7 减速度限定值

落下高度

mm

最大减速度az

m/s2

50 (82±8)g

100 (128±8)g

150 (167±10)g

254 (227±14)g

  注:最大减速度az 是减速曲线az(t)的最大值,用g 的倍数来表示,g=9.81m/s2。

9.2.4 试样

试样为制品或与制品同材料、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平型特制试验片。试样尺寸见表8。玻璃材料

试验前试样应在温度20℃±5℃、相对湿度40%~80%下至少放置4h。塑料材料试验前试样应在温

度23℃±2℃、相对湿度45%~55%下至少放置48h。

表8 试样尺寸

应用部位 试样及尺寸

风窗 制品

风窗外 制品或规格为1170 0-2mm×570 0-2mm的试验片

9.2.5 试验步骤

若是平型试验片,将试样固定在9.2.2.4所述的支撑架上;若是制品,将其夹在形状与其吻合的支架

上。试样的平面应与人头模型入射方向垂直。螺栓上施加的扭矩或气压水压,应保证在试验时试样的

移动不超过2mm。
对风窗制品,冲击高度为3m。对风窗外的制品或试验片,若位于乘员前面有冲击的可能冲击高度

为3.0m;侧窗、后窗、天窗等不易受到冲击的冲击高度为1.5m。
人头模型冲击的表面应是代表安装到车辆上安全玻璃的内表面,每块试样只允许冲击一次。
在通过有线传输数据的情况下,宜有相应的导向系统保证人头模型竖直冲击到试样上;在通过无线

传输数据的情况下,导向系统可省掉。
将人头模型提升到要求的高度后释放并使其自由垂直地降落到试样上。降落装置或数据传输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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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不能给人头模型施加外力。
记录冲击试样产生的相对时间t的ax、ay 和az,并生成减速曲线。
在人头模型冲击到试样后,应检查在框架中试样边缘是否移动超过2mm,冲击点是否满足要求。

对于竖直冲击,加速度分量ax、ay 应小于0.1az。

9.2.6 评价

减速曲线应做如下评价:
重心所产生的减速度是重力g 的倍数,按公式(4)从测得的减速曲线ax(t)、ay(t)和az(t)计算得

出,单位m/s2。

ares(t)=[a2
x(t)+a2

y(t)+a2
z(t)]

1
2 …………………………(4)

  作为颅脑损伤测量的HIC值由公式(5)计算得出:

HIC=maxf(t)=maxt1,t2[(t2-t1)-1.5(∫
t2

t1
ares(t)dt)2.5]…………………(5)

  式中:

maxf(t)———函数f(t)的最大值;

t1 ———选择的减速测量的计算起点,单位为秒(s);

t2 ———选择的减速测量的计算终点,单位为秒(s);

ares ———根据公式(4)得出的减速度,单位为米每二次方秒(m/s2)。
积分限t1、t2 的选择原则是使函数f(t)取得最大值。

10 划格试验

10.1 试验目的

确定涂层与基体材料粘接性能。

10.2 试验装置

切割工具如图8所示,是带有6个间距为1mm切割刀片的阵列。另有两个导向刀片,导向刀片应

和切割刀片同直径;当切割刀片磨损到0.1mm,应重新磨利。
一个放大倍数为2的放大镜用以检查切割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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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切割刀片;

2———导向边;

3———切割边;

a———切割方向。

图8 切割工具

10.3 试样

试样可以是任何形状、平型或弯型,但要有足够大小,满足10.4的切割的需要。

10.4 试验步骤

10.4.1 切割涂层深达界面,形成6条平行的割线,然后垂直这些线再次切割,形成一个25个格子的方

阵。切割工具的切割速度应为2cm/s~5cm/s,导向刀片应均匀地接触试样表面。两个导向刀片形成

的割线不在评价范围内,仅用于纠正工具的操作。

10.4.2 切割完成后,沿对角线方向用软毛刷轻刷5次,用放大镜检查划痕,确认已割透涂层。应至少

在试样的两个不同区域进行试验。

10.4.3 用放大镜检查方格并记录结果。如果割线完全光滑且没有涂层分离,切割值记为Gt0。如果有

少量涂层碎片在交叉点脱落且暴露面积约占整个格子的5%,则切割值为Gt1。更大面积脱落的分级根

据表9在Gt2~Gt5之间。

表9 切割值的定义

切割值等级 暴露面积占格子面积的百分比

Gt0 D=0%

Gt1 0%<D≤5%

Gt2 5%<D≤15%

Gt3 15%<D≤35%

Gt4 35%<D≤65%

Gt5 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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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柔性和折叠试验

11.1 试验目的

通过本试验,判断塑料材料是属于刚性塑料还是柔性塑料,以及柔性塑料的耐折叠性。

11.2 试验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条件如下:
a) 温度:20℃±2℃;
b) 相对湿度:55%~65%。

11.3 试样

尺寸300mm×25mm的平型试验片。

11.4 试验步骤

11.4.1 将试样水平夹持在一个夹紧装置中,使试样的275mm长度伸出夹持装置之外。自由端用相应

的装置支撑直到试验开始。在撤除这个支撑后60s,量出自由端的垂直位移,以毫米计。如图9所示。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夹紧装置;

2———试样;

a———位移。

图9 试验示意图

11.4.2 若位移超过50mm,随之进行一个180°折叠试验:沿一片厚度0.5mm的金属片折叠,使塑料与

金属两表面紧密接触。
11.4.3 记录垂直位移;记录折叠试验后折叠处是否出现破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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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A.1。

表 A.1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537:2015章条编号

1 1

2 2

3 3

4 4

— 5

5.1 6.1

5.2 6.2

5.3 6.3

5.4 6.4、6.5

6.1 7.1

6.2 7.2

6.3 7.3

6.4 7.4、7.5

7.1 8.1

7.2 8.2

7.3 —

7.4 8.3

— 8.4

7.5 8.5、8.6

8.1 9.1

8.2 9.2

8.3 —

8.4 9.3

8.5 9.3、9.4

9.1 10

— 10.1

9.1.1 10.2

9.1.2 10.3.1第一段部分内容,10.3.2第一段部分内容

9.1.3.1 10.3.1第二段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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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3537:2015章条编号

9.1.3.2 10.3.1第二段至第八段

9.2 —

10 —

11 —

— 附录A

—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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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部分与ISO3537: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 本部分与ISO3537: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章条

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

整,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具体调整如下:
———用 修 改 采 用 国 际 标 准 的 QC/T 1119 代 替 了

ISO3536;
———增加了ISO6487;
———删除了ISO15082

引用QC/T1119,便于标准使用者使用中

文标准条款;增加引用ISO6487是因为本

部分带减速测定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中

引用了该国际标准

3 用QC/T1119代替了ISO3536 便于标准使用者使用中文术语

5.2.3 橡胶硬度由50IRHD修改为邵尔A(50±5)

橡胶产品硬度有偏差范围,测量也产生误

差,所以有偏差要求更合理。国际橡胶硬

度和邵氏A硬度均与橡胶弹性模量相关,
且二者在一定范围内有较好对应关系。
邵氏硬度计法仪器设备成本低、应用广泛

5.2.4 试验装置增加天平 需要称量碎片质量

5.3 增加表1,描述试样应用部位、种类、放置条件等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

5.4.1 增加表2冲击高度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

5.4.2 表3中增加-18℃试验 本部分适用范围增加了塑料材料

6.3 增加试样放置要求;增加塑玻复合材料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本部分适用范

围包括塑玻复合材料

6.4 明确冲击高度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

7.2 增加磨耗仪俯视图 与ECER43一致

7.3 增加了环境条件要求 适用于塑料材料试验,也与ECER43一致

7.4 增加对超厚样品的制备要求
明确对Taber磨耗仪不适用的超厚样品试

验方法

7.5.1 增加表4,描述试样种类、应用部位、试验面、研磨转数等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

8.2 增加冲击装置曲率半径要求 与ECER43一致

9.1.1.3 橡胶硬度由70IRHD修改为邵尔A(70±5)

橡胶产品硬度有偏差范围,测量也产生误

差,所以有偏差要求更合理。国际橡胶硬

度和邵氏A硬度均与橡胶弹性模量相关,
且二者在一定范围内有较好对应关系。
邵氏硬度计法仪器设备成本低、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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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本部分章条

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9.1.2
增加表6,描述试样种类、应用部位、尺寸等;增加塑玻复合

材料试样放置要求

便于单独应用本方法标准;本部分适用范

围包括塑玻复合材料

9.2 增加带减速测定的人头模型冲击试验 本部分适用范围增加了硬塑材料

10 增加了划格试验 本部分适用范围增加了硬塑材料

11 增加了柔性和折叠试验 本部分适用范围增加了塑料材料

— 删除了第五章“试验的应用”
在相关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中会规定试

验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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